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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商务〔2026〕3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6 年市级直控城市
副食品（肉禽、羊）基地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

为贯彻落实福州市商务局《关于申报 2026 年市级直控

城市副食品（肉禽、羊）基地的通知》（榕商务保障〔2026〕

2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推动市级副食品基地建设，打造保供稳

价中坚力量，现就组织申报 2026 年市级直控肉禽、羊生产

基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企业（合作社）须符合《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

基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榕商务保障〔2024〕19 号），具备以下

条件：1.生产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相关规定，愿意承担市政

府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（储备）和市场监测任务；其中，畜

禽基地应该在畜禽可养区范围内；2.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

主要参考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公布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

护名录的通知》（2023 年 11 号）确认推荐；3.企业无涉黑涉

恶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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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材料

1.《福州市级直控肉禽生产基地推荐表》或《福州市级

直控羊生产基地推荐表》；

2.企业（合作社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项目信用承诺书；

4.“信用中国（福建）”（http://xy.fujian.gov.cn）

企业专项信用报告；

5.农业部门出具的“非禁养区证明”；

6.镇（街）推荐报告。

以上第 1-4 项佐证材料均须加盖企业公章，一式四份并

装订成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镇（街）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辖区符合条件的肉

禽、羊生产企业（合作社）申报，并做好政策宣传与指导工

作。

2.严格按照申报条件进行初审，确保推荐对象符合要

求、材料真实完整。

3.请于 2026 年 1月 13 日前将推荐报告及相关申报材料

报送至我局，逾期视为放弃申报。（联系人：周莉，联系电

话：85277702）

附件：1.福州市商务局《关于申报 2026 年市级直控城

市副食品（肉禽、羊）基地的通知》（榕商务

保障〔2026〕2 号）



—3—

2.福州市级直控肉禽生产基地推荐表

3.福州市级直控羊生产基地推荐表

4.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项目信用承诺书

福清市商务局

2026 年 1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清市商务局 2026年1月8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4

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项目信用承诺书

本公司自愿申请申报 2026 年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

基地（肉禽/羊）项目，并作如下慎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全面履行应

尽的责任和义务；

二、严格按照《福州市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》和《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管理暂行办法》

以及省市相关文件规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主动接受商务、

财政等相关部门监管，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；

三、同意按照《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》规

定，向社会披露信用信息，依法依规接受失信惩戒、主动整

改、不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、积极守法守信；

四、本次提供给商务部门的项目推荐表和申报附件资料

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分，并对

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关的法律

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；

五、同意将以上承诺内容在信用网站公示。若有违诺，

将违诺行为作为失信信息，由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归集至公用

信息平台，并公示。

承诺公司名称（盖章）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